
林宜榮代理柯賜海聲請解釋憲法書：
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 1年度訴字第1317號判決（詳附件1 ) ，臺 

灣高等法院以9 4年度上重訴字第8 6號 判 決 （詳附件2 ) ，最高法院 

9 7年度台上字第204號 判 決 （詳附件3 ) ，所適用刑法第90條判處 

聲請人強制工作，抵觸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 1杳 、第 2 0條 、第 2 1條 ，

違 反 鈞 院 釋 字 第 471號 、釋字第528號 解 釋 ，憲法第7 條關於平等 

權 、第 8 條正當法律程序及人身自由權、第 1 5條工作權、第 16條訴 

訟 權 、第 23條之規定，違反基本憲法論理法則、比例原則，以法律 

過噹侵害制奪人民憲法之權利，應屬無效•，又刑法第讥條未随同鸥 

家重大獄政政策變革精進修正、廢 止 ，獄政場正組織結構* 床架屋， 

相同二以上功 能 -獄 政 功 施 身 的 ，法規羞异■如 同 畫 添V足.•游解尹 

央法規梯準法第20條 第 1 項 第 1 款 、第 2 款 、第 4 款 ，第 21條 第 1 

項第 2 款規定， 鈎院宜依窻法第8 條 、第 15條之規定宣告違憲； 

再者刑法第90條審判程序上未能適用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 1項規定， 

抵觸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第2款，侵害人民窻法第7條關於平等權、

第8 條正當法律程序及人身自由權、第 15條工作權、第 16條訴訟權、

第 2 3條之規定，未以法律正當程序保障人民憲法上訴訟之權利，違 

反程序正義及比例原則，應宣告無效修正、廢 止 ；依據司法院大法官 

審理案件法第4 條 第 1 項第 2 款、第 5 條 第 1 項第2 款規定，委 託 鈞  

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84號聲請人林宜榮先生代理 C詳附件4 ) ，聲 

請鈞院大法官會議解釋憲法，宣告刑法第90條違憲。

壹 、 聲請解释之B 的 ：

聲請人憲法所保陣之平等權、人身自由權、工作權、訴訟權因上 

棉邦洪適用達惠之刑法第邠條之結果而受侵害，本法條違反憲 

政基本論理法則、比例原則，特聲請鈞院大法官會議解釋，並 

據聳讀人所弓丨據之憲法有關規定 '宣 告 刑 法 第 讥 條 判 4 聲讀入 

強制工作案件係屬違憲，俾利聲請人憑依鈞院大法官會議解釋， 

提起非常上訴及再審之機會，以雄惠法保障之合法權益。

貳 、 事實經過：

聲請人違反公司應收之股款，股東並未實際繳納，而以申請 

文件表明收足之概括犯意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概括犯意，以 「增 

資」、「美化帳面」為 幌 ，誘使各公司負責人同意與其合作，陸續 

購併科上有限公司、立永豐實業股份有j哏公司、祥文股份有限公 

司、恆安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等營運不佳、亟須資金週轉或瀕臨倒 

閉之公司；及籌設威而鋼生物科技股份有公司、數位世界網路股 

份有限公司、世界頂尖網路股份有限公司；另洽購宏鍵實業股份 

有公可竹葉青印布1 丨設計股份有公苟等公司，而連續以犯公司應收 

之股款，股東並未實際繳納，而以申請欠件表明收足及行使偽造



私文書之行為，共同連續行使偽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及 

他 人 ，累犯，處有期徒刑參年，減為有期徒刑壹年陸月，應於刑 

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，令入#動場 m 強制工作參年，如附表二所 

示應沒收部分均沒收；又共同連續意ffl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以拃 

術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，累犯，處有期徒刑參年，應於刑之執行 

完畢或赦免後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參年;又行使偽造私文書， 

足以生楨害於公眾及他人，累犯，處有斯徒刑伍月，減為有期徒 

刑貳月又拾伍日，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，令入勞動場所強 
制工作參年，如附表四所示應沒收部分均沒收。應執行有期徒刑 

參年參月，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

-參年，如附表二、四所示，應沒收部分马沒攸。痼期内邊上臺•北地 

方法院、臺灣高箄法院、最 高 法 院 定 判 決 ，判處三次強制工作 

針九年。

參 、對本案所持之見解：

一 、「拒絕工作」屬憲法保障人民之絕對權，國家不軀透過立法以法 

律規定「強制人民工作」，接制人民工作違反基本憲法論理法則：

憲法第9 條 ：人民除現役軍人外，不受軍事審判。人 民 「不受軍 

事審判」是絕對權，國家不能透過立法強制人民受軍事審判；同 

理憲法第10條 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。第 11條 ：人民有言 

論 、講 學 、著作及出版之自由。第 12條 ：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 

由 。第 13條 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。第 14條 ：人民有集會及 

結社之自由。第 15條 ：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 

保 障 。第 16條 ：人民有請願、訴願及訴訟之權。第 17條 ：人民 

有選舉、罷免、劊制及複決之權。第條••人民有應考試服公 

職之權。舉上規定之專屬權利保障，人民可積極主張享有，並具 

消極放棄之權利，故此，要從事工作或拒絕工作人民有絕對自主 

之選擇權，國家不能遠憲透過立法強制人民工作或不工作;國家 

不能違憲透過立法強制自願避居山林之人民，遷徙至都市；人民 

有言論權、亦有拒絕言論之絕對權（ 鈞院釋字第577號:「：：， 

憲法第十一條保陳人民有葙極表意之鱼由，及消極不表竟之鱼由 

(不工作），：：。」釋字第656號 ：「：： ，憲法第十一條保 

障人民之言論自由，依本院釋字第玉七七號解釋意旨，除保障積 

極之表意自由外，尚保障消極之不表意自由（不工作）。: : 。」 

參照），國家甚且立法保陣人民拒絕言論之權利，此可見諸刑事 

訴訟法第95條 第 1 項第 2 款 ：1■二*得保持緘默，無須違背自己 

之意思而為陳述。」、第 156條第 4 項 「被告未經自白，又無證 

據 ，不得僅因其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，而推斷其罪行。」之規定 

自明；人民亦可拒絕講皋、著作及出版、通 訊 ；又對於詆毀神、



佛 、上帝之無神論者，國家不能違憲透過立法強制無神論者之人 

民燒香、禮 佛 、上敎堂，強制無神論者信仰宗教（ 鈞院釋字第 

49 0號 ：「： ：》憲法第13條規定：1「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。」 

宗教信仰之自由，乃人民之基本權利，應受憲法之保障。所謂宗 

教 信 仰 （工作）之自甶，係指人民有信仰 (工作）與不信仰 (工 

作 ）任何宗教之自由，以及參與或不 參 與 （不工作）宗教活動之 

自由；：：。」參照）；人民依憲法说定#可在絕潜社、鍾 工  

作 、拒絕訴訟•，又對於自願過者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之 

人民高士，拒絕考試不服公職之人民* m 家不能違蒗选逃:sl法強 

制人民考試出任彭潷令(帝制時期，盧帝都不能強初人民工作) ; 

人民自願放棄（捐贈）所有財 產 ，餺家不能達憲透過立法強制禁 

止放棄（捐赠）之 ；人民拒絕參選，國家不能違憲透過立法強制 

人民參選總統、市長、民代。人民耝屋「遷 徒 、言論、講學、著 

作及出版、通 訊 、信仰宗教、結社、工 作 、訴 訟 、參選、考試服 

公職」是屬憲法賦予人民之絕對權c 憲法之帝王條款），人民有 

權享有，同樣亦可消極的拒絕皐受 (人民之帝王權利），國家不 

能透過立法強制人民參與工作，縱 「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 

惰成習而犯罪者，」和人民有無工# 與犯罪無絕對關係，此有別 

於憲法第19條 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。第 20條 ：人民有依 

法律服兵役之義務。第 21條 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峩務。 

有相對「權利與義務」之規定，國家才能透過立法強制人民納稅、 

服兵役、受國民教育。上陳種種均屬蕙政基本原理，刑法苐節 

條 ：「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荡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 ，於刑之執行 

前 ，令入勞動場所，強制工作。前項之處分期間為三年。但執行 

滿一年六月後，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，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。 

執行期閟屆滿前，银為有延長之必要老，法院得許可延長之，其 

延長之期間不得逾一年六月，並以一次為限。」，此條「強制人 
民工作」之法律規定，明顯違反憲政基本眉理，打著紅旗反紅 

旗 ，寃法赋予人民拒絕工作之權利，又立法剝耷人民拒絕工作之 

權 利 （強制人民工作） ，違反基本憲法論理法則，倒持太阿，本 

法條實屬動員勘亂戒嚴時期違憲之法律餘毒，動員勘亂、戒嚴早 

成歷史名詞，為時代所淘汰，本法條卻仍嫌婧舂害人民拒絕工作 

之權利。觀德國刑法修正時將強制工作刪除，瑞士於刑法修正時 

亦删除勞動訓練，奥地利於1974年修正刑法時亦將強制工作刪 

除 。曰本1974年刑法修正草案關於'保安處分之類型僅有治療處 

分 及 （藥物習癖）禁絕處分，法 國 〖975年修正之刑法則僅有多 

重累犯之刑事監護管束一種而已。足證強制工作處分規定，嚴重 

侵害人民基本權利，猶如集中營、勞改營、管訓隊，摧殘基本人



性尊嚴，無比之惡奏，早已為各國所揚棄〇刑法第90條規定對 

照於憲法第15條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。 

之規定，本質上語法解釋不通，邏輯解釋不通，系統解釋不通， 

人民依憲選擇不工作、拒絕工作，是憲法保障人民應有的權利， 

人民不工作、拒絕工作是人民的權W 不是罪過，無刑罰可膏性， 

國家決不能立法以法律處罰，人民欢棄憲法保陣之權利亦是惠法 

保陳之權利”「拒絕工作」絕對無T 資 ■ 名 此 論 淫 邏 楫 ，•人民 

當然有權依憲法第8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主張憲法第15條 ：人民之 

生存權 '工作權及財產權 '應予保陳。之罐利「拒絕三作」（人 

民之帝王權利），依憲法第8 條 第 1 項規定，拒絕接受刑法第90 

條 「強制工作」規定之爽韵，中央法■規標準法第11條 ：「法律不 

得牴觸憲法，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，下級機關訂定之命令不 

得牴觸上級機關之命令。」及憲法第171條 第 1 項 ：「法律與憲 

法牴觸者無效。」之規定， 鈞院大法官會議，應宣告刑法第 

9 0條規定違憲無效。

二、刑法廢除連續犯之處罰後，刑法第9»條補刑罰不足之要因不存， 

其再續存在欠缺合理性正當性，抵觸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0條第 

1 項第 2 款 、第 21條 第 1 項第2 款 规 定 ，應配合修正、廢 止 ：

民國9 4年 2 月 2 日廢除舊刑法第5 6條 ：「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 

之罪名者，以一罪論。但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」本此舊刑法 

之規定，吾人可以理解，舊刑法對「犯同一之罪名者」，其處罰 

係採 U 3 0 4 或=1.5 之罰則，此對「有犯霏之習帽或因遊落或懶 

惰成習而犯罪者 i之處罰，或顯有不足，其罪貴不相當殊不合理， 

為補此項不足，刑法第90條之訂定忒亦其待定廣要之穿景•，故 

訂定刑法第90條之強制處罰，其存在尚存些許合理性正當性用 

以說服人民，唯於廢除連續犯之處罰後，U ：iQ=a 氣=L 5 之不合 

理處罰現象，已得以依新刑法之規定加以治癒，亦即「有犯罪之 

習慣或因遊落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 j ，而「連績數行為之犯罪j ， 

其處罰已由原有之1+30=1或=1. 5 ，更正為1+30=31，百分之百 

可依比例原則處罰「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 

者」 ，各犯罪行為之處罰均等為1 比 1 ，符合一罪一罰刑罰基本 

法 則 ，合法、合理、又合情，行為人之「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荡或 

懶惰成習I ，均完全得以以新刑法處刑，並由矯正機關敎育治癒 

應 報 ，足以滿足一罪一罰及一罪不二罰之基本法理，刑法第90 

條之績存反形成1+1大於 2 之不合理情況，違反一罪不二罰之刑 

法基本原則，人民對於一個犯罪行為，不需要也不可以處以一個 

以上之處罸，新刑■法之規定法官對每一犯罪行為，均可酌量行為 

人因有「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荡或懶帏成習 i ，對每一犯罪行為均



加重判處其刑，無須畫蛇添足的再判處「強制工作」 ，「保安處 

分」所要實現加重其處罰之目的，法官之量刑不再受到連續犯之 

處罰限制拘束，無須借助「保安處分」亦均可達成加重其處罰及 

治癒r 犯罪之習慣或因遊瘙或懶惰成習，之效果，於原自由刑外， 

無須再額外突顯刑罰制度的殘酷性；而本法條之續存違反刑法一 

罪一罰之基本刑罰原則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1條第 1 項第2 

款 「法規規定之事項已執行完畢，或因情勢變遷，無鏞續施行之 

必要者。」之規定，本法條實已屬「因情勢變遷，無繼續施行之 

必要者。」新刑法之施行，本法條 其 直 「必要性原則j 惰勢已然 

變 遷 ，保安處原非刑罰，僅是一種「代替」 「補充」刑罰之特別 

爽 分 ，民國9 4年新刑法施行後，以刑罰加重刑期，欲達成「治 

癒犯罪習慣」為終極目的，新刑法施行後已可達成，此種非必要 

之 「代替」 「補充」已無存在之必要，其本質已欠她合理性正當 

性 ，階段性任務已完成，我國現行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之雙軌 

制 ，已無雉續施行之必要，宜因情勢•變遷，無須備位，即應去除 

「違章」違憲之強制工作，回歸刑法刑罰主軸， 鈞院宜解釋予 

以宣告廢止，以維法紀之嚴明。 鈞院釋字第471號 、釋字第 

528號雖迭有解釋，刑法第90條並未違憲，唯該等解釋均於民 

國 9 4年新刑法施行前，新刑法施行後，宜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

20條第 1項第2款「因有關法規之修正或廢止而應配合修正者。」 

及第 21條 第 1 項第 2 欷之規定，因有關法規之修正， 鈞院實 

宜酌度時宜，另做解释宣告刑法第公0條違蕙，應配合新刑法施 

行修正，以確實維護憲法第8 條所保障人民之選擇工作或選擇盘 

絕工作之權利°

三 、刑 法 第 9 0條 之 规 定 ，違 反 論 理 法 則 ，違反刑法直接積極嚴格的 

镫據釔義反禁止氟推•之二大尿則，違反刑蜀基本麾理，龜属無 

效 ：

按本法條基於「國家位保障社會安全，防止謀生能力薄弱人之犯 

罪 ，以法律明文規定，對於有犯罪t 習慣、或以犯罪為生計、或 

因游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之特定人* 除科處刑罰外，並得令勞動 
處所強制工作，培養勤勉刻苦的精神。」而訂定，宣告要件有： 

1、需有犯罪之習慣或以犯罪為生計或因游蕩或懶惰而犯罪者。2、 

需有危害社會之危險性。3 、需受刑罰之科處並有強制勞動之必 

要 者 。固非無由，唯 ，本上一所論憲法第15條所保陣人民之工 

作 權 ，及於人民有「拒絕工作」之根本權利，依憲法第8 條第1 

項規定人民自有「拒絕強制工作」之權利。刑法第90條 ：「有 

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 罪老 ，於刑之執行前，令入 

勞動場所，強制工作。」之立論，概 以 「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荡



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 。」為處罰基準，此項依憑之大前題：「有 

犯罪之習慣威因遊荡或懶惰成習者 。 i 一定會犯罪能成立始足當 

之 ，高度犯罪危險者一定會犯罪必先成立，要否刑法不能立法處 

莉高度犯罪危險者可能會犯罪，高度「可能」會犯罪之虞犯，國 

家不能立法加以「預防 j強制處罰（ 鈞院释字第5 2 8 號「：：，

並無必然關聯，而未顧及行為人負擔州事責任應以其行為本身之 

惡害程度予以非難評價之刑法原則，強绸同害之原始報應刑思想， 

以所誣告罪名反坐，所採措置與欲達成目的及所需程度有失均衡； 

其贵任與刑罰不相對應，罪刑未臻相嚿 '與■寬法嗥二十三條規定 

之比例原則未盡相符。」參照），此者亦違反刑法「嚴格的證據 

主義J 及 「禁止類推J 二大原則；除，上之外，本法條成立之立論 

尚需滿足「有正當工作者絕對不會犯罪」之大前題，然者舉凡重 

大之經濟犯罪、重大之贪污犯罪：：等 ，那一個罪犯者没有正當 

工 作 ，而此等「有正當工作者」一旦犯罪，對國家社會惡害之嚴 

重程度，均千百倍於任一「没有正當工作者」之犯罪，集全國 

正受強制工作者犯罪之惡害程度加總，亦難望其項背，「有正當 

工作者」之犯罪，均皆非一日之寒，需經年累月「有犯罪之習慣 i 

不斷犯罪，長期持績犯行始爆開，早期十信案、台風案，近者 t  

興銀行掏空案，王玉雲歷任刑警、董事長、議 長 、市 長 ，總統貪 

污案、林益世貪污案：：等等，犯罪者均皆長期為有正當工作者， 

對大奸大惡者「預防」犯 罪 ，我國刑法束之無策，無從採預防預 

施以強制工作或其他預防措施預關之、預罰之，從未考量立法爽 

罰 「預防」之 ，對小奸小惡者，刑法:卻立法窮凶惡極「強制工 

作」的欲殊之而後快，對此等高官權貴C重大犯罪高度危險者）， 

國家更應立法「預防」犯 罪 （如財產來源不明罪，選舉時詐欺， 

濫開絕對不可能實現之致選選舉空顆支票）1此則形成「镁國者 

侯 ，竊鉤者誅J 不合理現象，弱肉強食下，無權無勢的人民，活 

該成為.毐官權貴霹凌之對.向，亦■違反,憲法弟7 條乎箏之眉則，有 

條件以憲法第8 條剝奪人民人身自由，已是國家政府懲罰人民之 

最強烈最終手段（第 18層地獄） ，命!奪人民人身自由外，強制 

工作再加侵害人民工作權，無異迫使l無權無勢的人民陷於第19 

層地獄！刑法只能對「犯 罪 I具體不法行為加以處罚，「犯罪習 

慣」抽象概念，只能適用於民法，不能適用於刑法為加重處莉。 
遊民不工作，拒絕工作，為國家社會必須容忍包容必要之惡，不 

可處以刑罰，而富二代天生就不用工作，亦可拒絕工作，甚且只 

要學會消费花錢，促進經濟活動，活絡經濟即功德無量，反之不 

消費花錢者，所得 99%全儲蓄起來，停滯經濟活動，造成通貨緊 

縮才是罪過，許多高官權贵不消費不花錢，均皆做了最錯誤的示



範 ，人民不工作，拒絕工作，不能罪責化，國家不能立法以「強 

制工作」對付之；本法條「有犯罪之朁慣或因遊荡或懶惰成習而 

犯罪者 。」欲求諸「強制工作」加以治癒，命題錯誤，基本權利 

義務觀念混淆，統治者，君王霸權牧民心態應予汰除；捨 此 ，本 

法條應同時滿足「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逷瘙或懶惰成習者 。，一定 

會犯罪，「有正當工作者:絕對不會犯罪」之二大前題，均要能成 

立 ，：{L法 「強制人民工作」 ，始符論理法則。

四 、刑法第刖條未明文规定人民一生僅可判處一次強制工作，無次 

數限制之规定，違反比例原則，應屬無致•_

服兵役是憲法明文規定人民應盡之義務，唯人民服兵役義務，不 

用明文再規定，服兵役義務次數僅限一生一次為限且不得延役， 

此為當然解釋，人民一生受宣告強制工作當然應以一次為限（此 

亦如人患天花一次即 终生免疫） ，人民強制工作一次無效， 

亦不能再處以第二次強制工作，宣告強制工作絕對不能無次數限 
制 ，如_本案聲謗人，一次判處三次強制工作計九年，目的狂、手 

段 盲 ，跡近瘋狂的司法，毫無節制的司法，任意蹂躪霸凌人民憲 

法所保陳之拒絕工作之權利，人生有幾個三年？三次強制工作？ ! 

司法絕對不能視強制工作為萬靈丹，強制人民工作一次無效，不 

能再要人民受二次強制工作處罰，一次強制工作未達預期效果無 

效 ，應被檢討的是強制工作的制度，應被檢討的是刑法矯正機關 

及技能訓練所之功能，應被檢討的是國家社會職訓就業制度不足， 

不是犯人，強制工作僅是刑罰「代替j 「補充」性 質 ，毫無節制 

的 「代替」 「補充」刑 法 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施以強制工作違反 

比例原則。保安處分是屬於刑法刑罰學中以替代自由刑之方式， 

防止犯罪行為人再犯的措施，如要求犯罪人進行強制治療，或是 

將犯罪之青少年交付保護管束。見諸喇法總則第V i章所定之铄 

安處分，有如以下之情形1 、感化教育：針對少年犯（刑法第86 

條）。2 、監護處分■•針對精神疾病犯罪人（刑法第8 7條）。3 、

禁戒處分:針對毒瘾或酒癮之犯罪人（刑法第88條〜第89條 ）。

4 、強制工作：針對習慣犯（刑法第 Q Q 條） 。5 、強制治療：針 

對傳染病犯罪人（刑法第91條 ）及性犯罪人（刑法第91-1條）。 

6、代替保安處分之保護管束：針對第86條至第90條之處分（刑 

法第 92條 ）。7 、保護管束：針對假釋的出獄人及受緩刑宣告之 

人（刑法第93條 ）。8 、驅逐出境：針■外國人（刑法第95條 ）。 

就中各法條規定均屬刑罰「代替」 「補充」性 質 ，唯獨刑法第 

9 0條 「強制工作」之規定，屬 刑 罰 「加重」性 質 ，有條件以憲 

法第 8 條剝奪人民人身自由，事屬不得已，而縱有憲法授權，法 

律本當應有所節制，應受憲法第23^>条拘束，如強制執行法第



2 4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管 收 期 限 ，不 得 逾 三 個 月 。管 收 期 滿 ， 

縱 執 行 案 件 尚 未 終 結 ，亦 不 得 嫌 續 管 收 。但有管收新原 

因 發 生 時 ，對 債 務 人 仍 得 再 予 管 收 ，但 一 次 為 限 。即屬 

之 ；又 己 判 處 最 高 刑 度 3 0 年 有 期 徒 刑 或 無 期 徒 刑 者 ，己 

連 法 律 最 高 處 罰 邊 際 效 力 者 ，均 應 明 文 限 制 ，不准再宣 

告刑法第90條之強制工作，又受強制工作處罰中之人民，一旦 

免#王會工作'應立印亡丘達行中之強制工作'令其立中授八職 

場認真工作，回復正當社會生活，此者鈞院實宜補充解釋，不 

容許以不擇手段、不計代儀的室告強制:c■作，司法應謹守其内 

容須符合目的正當性、手段必要性、限制妥當性（ 鈞院釋字第 

55J 號 ：「人民身逋之自由與生存權應予保雎，為,憲法第八條、 

第十五條所明定，國家為實現刑罰權* 將特定事項以特別刑法規 

定特別之罪刑，其内容須符合目的正當性、手段必要性、限制妥 

當性，方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，業經本院釋字第四七六號 

解釋闞釋在案。：：。」參照） ，國家行使嚴格狹義有限度的對 

人民之懲罰權，以符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。

五 、我 B 刑事政策■巳由報復刑主義改 搛 教 育 刑 主 義 ，刑法第90 

條未随國家重大政策變革卿步精進修正，違反中央法规摞準法第 

20條第1項第1款 、第4款规定，應予修■正：

民國9 6年法務部對於罪犯減刑案之政策說帖壹、此次減刑之 

理 由 ：近 年 刑 事 政 策 已 由 報 復 刑 主 義 改 採 教 育 刑 主 義 ， 

明 白 揭 橥 ，國家重大獄政政策己告別!報 後 剂 ，改採教节刑玍  

盖 _;清光緒3 2 年 間 ，掌理全國刑罰政令的刑部，更名為「法 

部 j ’ __民連成立後，依中華民理减時•约法'法 都 改 為 「司 

法部」 ，典 獄 司 更 名 為 「監獄司」 ，一 民 國 1 7年司法部改 

為 「司法行政部」 ，監獄司仍維持不變，：：。--民國明 

年 7 月 1 日實施審檢分隸，司法行政部改制為「法務部」 ， 

簋 狱 司 改 為 「監.所司」 ，承辦全涵犯罪媸治業 務 （民 翅 69 

年己棘型為犯罪矯治）。獄政刑務 t 作又因社經結構韓變，

曰趨複雜，為因應時勢需要，爰有參照日韓及美歐世界先 

進國 家 之 體 制 ，提出成立專業專責監督機關一矯正署之構 

想。一 民 國 9 9年 9 月 1 日總統以華蟪一義字第09900224451 

號 令 ，公 布 「制定法務部矯正署組織法」 。為我國矯正制 

度之一大盛事，使我國犯罪矯正體魚邁向一個嶄新的紀元。 

經 長 期 努 力 ，我國犯罪矯正體系已全然變革，自報復刑昇 

華精進為矯 正 刑 、教 化 刑 ，而刑法第90條未隨國家重大政策 

腳步精進修正，有違中央法規標準法笫20條 第 1 項 第 1 款 、第 

4 款規定；復 觀 「監獄組織通則」 、 「法務部技能訓練所組織



條例」 ，二矯正體系組織架構重壘，受刑人之給養、管理、教 

化 、作業等措施全無二致，監獄、技能訓練所管教人員人事百分 

之百完全流通('上至典獄長、所長，下至管理員全皆互通有無）， 

二者間除招牌、名稱不同外，實質内溶則完全相同，組鐵架樣 

實屬春床架屋 '，再者，監獄行刑法第1 條 ：11■徒刑、拘役之執行， 

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，適於社會生活為?目的。」法明定徒刑、拘 

役執行之3 的使受刑人：「改悔句上，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。」 

之目的，等 同 鈞 院 釋 字 第 471號 「：：。保安處分中之強制工 

作 ，旨在對嚴重職業性犯罪及欠缺正確3■ 作 觀 念或無•作 铒  

而犯罪者，強制其從事勞動，學習一技之長及正確之謀生觀念， 

使其曰後重返社會，能適應社會生活。：：」 ，釋字第528號 ：

「：：，期以達成刑法教化、矯治之目的。：：」所解釋之目的， 

三者均皆涵攝治癒「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懒惰成習而犯罪 

者 。」 （強制工作） 、「刑 期 無 刑 」之功能，強制工作與監獄 

矯 正 刑 教 化 刑 二 者 問 ，目的均明定為矯 正 刑 、教 化 刑 ，二 

者 所 追 求 之 價 值 、功 能 、目的，明 顧 重 疊 ，實屬同一事項， 

刑法第90條之強制工作實同畫蛇添足，無再分別存在之必要，

令人詬病違反國家刑 事 政 策 及世界潮流之強制工作之矯 正 、敎 

也 實 無 存 在 必 要 ，我 國 獄 政 政 篥 變 革 精 進 為 矯 正 刑 、敎 

化 刑 》己 能 滿 足 鈎 院 釋 字 第 4 7 1號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 

障 ，憲法第八條設有明文。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，其内容須符合 

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要件。保安處分係: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 

所為拘東其身體、自由等之處置，以連教化與治療之目的，為刑 

罰之補充制度。本諸法治國家保障& 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用， 

其法律規定之内容，應受比例原則之視範，使保安處分之宣告，

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、行爲人所表現之危險性，及對於行 

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。解釋之期待目的，刑法第90條應 

依尹央法規標準法第2 0條苐 ] 項 第 ] 款 、第 4 款 ：「基於政策 

或事實之需要，有增減内容之必要者。」、「同一事項規定於二 

以上之法規，無分別存在之必要者。j 規定修正之。

六 ，憲法明文规定人民之工作輕，國家以法律规定钱制受刑人「作業」 

(工 作 ），服刑中「有犯罪之蓍慣成因进瘙成懒惰成詈而犯罪老 》， 

.ft性重大之夔刑人南灰旗拒絕》「作 黹 《(工作），蠢刑罰可贵性， 

_家 不 艇 加 重 或 廷 長 其 刑 「弹制其作業」：

惡性重大之受刑人尚有權拒絕「作業」（工作），國家不能因受刑 

人拒絕「作業」（工作），立法再處以开J責 ，因憲法明文保障人民 
之工作權及拒絕工作權，為防抵觸憲法明文規定，立法者對受刑 

人之管教措施，均刻意迴避使用憲法明文規定「工作」二 字 ，僅



變通性的使用「作業」二 字 ，此 如 「監獄組織通則」第 2 條 第 1 

項第 3 款明文設「作業科」不 設 「工作科」，監狱行刑法第5 章 

明文規定「作業」不規定「工作」，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9 條 、

第 36條 「廛按其情形使從事作業」、「塵即使其作業」，均刻意迴 

避憲法明文保障之「工作」二 字 ，可證纟從喪失人身自甶，正受刑 

法處罰中惡性重大「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 

者 。」之受刑人，亦 「有權拒絕作業」C工作 h 監獄亦無「強制 

受刑人作業」（工作）之權力，在監服刑之失去一切自由權利之 

受刑人，亦有不作業（工作）拒絕作業（I 作）之媒利，•監_獄?、 

能道德勸說，僅能不給予作業成績，剝考其假釋之權利，不能以 

服刑期間又惡性重大「■#犯屝之習慣或 因遒,落或爛惰成習而犯湄 

者 。」拒絕作業（工作）為 由 ，移送法院判決加重或延長其刑。 

調查期間内之受刑人，轰按其情形使從事作業，並考察其艘力、 

忍耐、勤勉、技 巧 、效 率 ，以定其適當之工作。受刑人於調查完 

竣 後 ，羞即使其作業。行刑累進處遇條制第9 條 、第 36條定有 

明 文 ，法律明文訂定受刑人「惠按其惰形使從事作業」（工作）、 

「廛即使其作業」（工作），縱有法律明文強制規定，然此者僅屬 

訓示規定，絕非強制規定，「產按其情形吏從事作業」（工作）、「廛 

即使其作業」（工作），對監狱於受刑人而言，亦僅屬行政指導， 

縱令已證明「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"賊惰成習而犯罪者 ,服刑 

中之惡性重大之受刑人，於監獄服刑中，其故意違反行刑累進處 

遇條例第9 條 、第 洸 條 「惠按其情形使從事作業」、「矗即使其 
作業」之強制作業（工作）規 定 ，國家亦不能加重或延長其刑， 

此足以證明「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荡或漱#成墅而把罪表 i服婀 

中惡性重大之受刑人，其仍可實行憲法明文保障之拒絕作業( M  

絕工作權），遑論僅是高度危險之犯罪處犯、邕能動輒炙以却！法 

第 90條 「強制工作」？依舉重明輕之法理，服刑中惡性重大之 

受刑人，「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 i拒絕作 

業 （工作權），國家亦不能再另處以「強制工作」，明證拒絕作業 

(工作）無刑罰可責性，高度危險之犯罪虞犯，當然亦無刑罰可 

貴 性 ，國家更不能立法以「預防性」的立法，將服刑中之受刑人 

再處以「強制工作」。

七 、本法條訴松赛序上，未艇適用刑事訴訟法第31條 第 1 項規定， 

抵觸平等驩（憲法第7 條） 、違反比例原則（惠法笫23條 ），剝 

奪人民人身自由（憲法第8 條 ）、工 作 權 （憲法第15條） 、訴訟 

權 （憲法第16條 ）等憲法耀利现定，應屬無效：

刑事訴訟法第31條 第 1 項 ：「最鯉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威高 

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，於



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，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 

辯 護 ；其他審判案件，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， 

或審判長認有必要者，亦同。」若就該條文義而言，所 定 「最輕 

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,之案件為強制辩護案件。同法第379 

條第 1 項第 7 款 ••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：… 

七 、依本法應用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，辯護人 

未經到庭辯護而遭行審判者。…」所 謂 「應用辯護人之案件」係 

指強制辯護案件；刑法第90條 ： 「有庇L罪之習慣或因遊荡或懶 

怖成習而犯罪■老，於刑之執行前，今入勞動場所，強制工作。前 

頂之處分期間為三年。但執行滿一年六月後，認無繼續執行之必 

要 者 ，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。執行期閟.屆滿前，認為有延長之 

必要者 ,法院得許可延長之，其延長之猢間不得逾一年六月，並 

以一次為限。i ，本 條 「強制人民工作』之法律規定，係 屬 「最 

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i外再加重強:制工作之訴訟案件（「強 

制工作」雖 非 「有期徒刑」 ，然同屬憲法第8 條限制人民人身自 

由之範疇内，實質内容完全相同） ，訴1公程序上，卻未能適用刑 

事訴訟法第31條 第 1 項強制辯護之訴訟程序規定，遠反舉輕明重 

之基本法理，造成人民訴訟程序上之差別待遇，侵害被告的防禦 

權 ，相同中華民國人民在法律上訴訟權谷卩明顯不平等，抵觸憲法 

平等權之規定（憲法第 T7條 ：宁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 

種 族 、階 級 、黨 派 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 鈞院釋字第485號 、 

释字第明 ft號 、释字第5妖> 號 ••「憲法诔七條平等原斛並非指絕 

對 、機械之形式上平等，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 

等 ，：••。」丄 「•• ••。人身自由乃人民行使其憲法上各項自 

由權利所不可或缺之前提，憲法第人條第一項規定所稱「法定程 

序」 ，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，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 

告之身分，除須有法律之依據外，尚須分別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 

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，始得為之。 » 」上 「： ： ，憲法第 

七條規定，中華民國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*其内涵益非指絕對、 

機械之形式上平等，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；：：。」 

參照） 、本法條訴訟程序上，違反相同事件相同處理及舉輕明重 

之比例原則（憲法第23條 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，除為防止 

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

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） ，「強制人民工作」之法律規 

定 ，剝奪人民人身自由（憲法第8 條 ：正當的法定程序） 、工作 

權（憲法第15條 ：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。）' 

訴訟權（憲法第16條 ：人民有請願、訴願及訴訟之權。）等憲法 

權利規定，刑法第90條訴訟程序排除未能通角強制辩護之規定，



抵觸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 條第 2 款規定，(： 鈞院釋字第512號 、 

釋字第523號 、釋字第574號 ：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有訴訟之 

權 ，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， 

至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、程序及相鼷要件，：：。』丄 「凡限制 

人民身懨自由之處置，不問其是否屬於开I事被告之身分，闺家機 

關所依據之程序，須依法律規定，其内容更須實質正當，並符合 

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相關之條件，方符窳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 

之意旨，迭經冬院解释在案。••••。」丄 「憲法第十六條所規定 

之訴訟權，係以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，得依王當法律程序請 

求法院救濟為其核心内容。而訴訟救濟惠循之審級、程序及相關 

要件，則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稂類、性質、訴訟政策目的， 

以及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，以法律為正當合理之規定。」參照）， 

本法條訴訟程序上，違反平等權（憲法第7 條 ） 、違反程序正義 

及比例原則（憲法第23條），剝奪人民人身自由（憲法第8 條 ）、 

工作權 （憲法第15條 ） 、（憲法第16條〇 等惠法權利規定，應 

宣告無效予以修正。

謹 致

司 法 院  公 鑒

聲請人：柯賜海醒

代理人：林.宜榮

附呈：附原一、二 、三判決耳委任書乙件。< 

中華民國102年 6 月



林宜榮代理柯賜海聲請解釋蕙法補充理由書
為6月27日聲請解釋憲法提出補充對本案所持之見解五^乏一事： 

五之一、依法及實務上受強制工作因表現良好獲假釋，必得法院同時依  

刑法第九十八條規定宣告「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」，抵免本刑 

之處分，法院無需再背負「一罪二判」之惡名，司法亦可脫免「一罪 

二罰」之負擔：
依第八十八條第一項、第八十九條第一項、第九十條第一項、第九十 

一條第二項規定宣告之保安處分，於處分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 

後 ，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者，法院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。刑法 

第九十八條第二項定有明文，依本法條規定及實務上之運作，凡受刑 

人於刑之執行前，先受強制工作執行，因強制工作表現良好獲假釋結 

束強制工作，必得法院同時宣告「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」，抵 

免本刑之處分，絕 無 「一罪二罰」之情事存在，強制工作根本上完全 

視同埶行本刑，「強制工作」與 「本刑」絕無重複處罰之情事，而刑 

法第九十條之存在，卻平白讓法院背負「一罪二判」之罵名，司法亦 

未能脫免「一罪二罰」之黑鍋，刑法第九十條之存在徒使白玉玷瑕， 

殊令人深感扼腕，審酌刑法第九十八條規定及實務上之運作，刑法第 

，九十條絕無存在之必要， 鈞院應宣告刑法第九十條違憲廢止，還司 

法清譽。

謹 致

司 法 院  公 鑒

聲請人：柯賜海

代理人：林宜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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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宜榮代理柯賜海聲請解釋蕙法補陳剪報及補註書：
為6月27日聲請解釋憲法提出補陳報刊報導及補註事：

一 、 聯合晚報於民國102年12月29日刊登，中國大陸共產政權之報導

(詳附件5 )，正式廢止有關勞動教養法律規定，除極端專制，如 

北韓尚存強制人民工作之癸改營外，所有民主國家己然完全絕 

跡 ，我國絕不能自外於天下尚執意違憲以法律「強制人民工作」。

二 、 原聲請書：參 、對本案所持之見解：一 、：：國家不能違憲透過 

立法強制人民考試出任彭澤令（帝制時期，章_帝都不能強制人民 

工作)後 加 補 註 ：「，伯 夷 、叔齊義不食周粟，餓死於首陽山， 

為人民有權「拒絕工作」，寫下了最悲壯的一頁，傳誦數'千 年 ， 

為捍衛人民有權「拒絕工作」基本人性尊嚴，不惜犠牲生命，復 

如自放之屈原，罷官之海瑞等，均為千古典範，在在證明帝制時 

期人民均得「拒絕工作」，民主時期國家當然不能遠憲以立法「強 
制人民工作」；」。

謹 致

司 法 院  公鐾 vi+
代理人：林宜榮

中華民國103年2月17曰



林宜榮代理柯賜海聲請解釋憲法更正書：
為民國102年6月27日聲請解釋憲法及補充理由書提出更正事：

一 、 補充理由書五之一更正為六。

二 、 原 102年 6 月 2 7 日聲請解釋憲法書參、對本案所持之見解：六 、

七 、依序更正為七、八 、。

謹 致

司 法 院  公 鑒

代理人：林宜榮

中華民國103年 6 月 2 日



林宜榮代理柯賜海聲請解釋憲法補充理*幻 二 ）
為102年6月27日聲請解釋憲法提出補充理由書（二）事 ：

近曰所發生之趙藤雄案、大統、頂新黑心油黑心食品案，毒害 

全體國民健康，在在證實原聲請書「參 、對本案所持之見解：三 、：： 

舉凡重大之經濟犯罪、重大之貪污犯罪：：等 ，那一個罪犯者没有正 

當工作，而此等「有正當工作者」一旦犯罪，對國家社會惡害之嚴重 

程 度 ，均千百倍於任一「没有正當工作者」之犯罪，集全國正受強 
制工作者犯罪之惡害程度加總，亦難望其項背，「有正當工作者」之 

犯 罪 ，均皆非一曰之寒，需 經 年 累 月 有犯罪之習慣 !不斷犯罪，長 

期持續犯行始爆開，：：。」所持立論完全正確，而其托拉斯形態犯 

罪組織規模，己非單一檢察官所能所敢偵 查 ，要非動搖國本，總統召 

開國安會議，成立食安辦公室，全國檢察署總動員，那一個檢察官膽 

敢單獨偵査？依 鈞 院 釋 字 第 5 2 8 號 ：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 

三 項 ：「犯第一項之罪者，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，令入勞動場 

所 ，強制工作，其期間為三年；犯前項之罪者，其期間為五年。」該 

條例係以三人以上，有内部管理結構，以犯罪為宗旨或其成員從事犯 

罪活動，具有集團性、常習性、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犯罪組織為規範對 

象 。」解釋意旨而言，趙藤雄案、大統、頂新黑心油黑心食品案，完 

全符合「三人以上，有内部管理結構，以犯罪為宗旨或其成員從事犯 

罪活動，具有集團性、常習性：••。」之要件，且其托拉斯形態組織 

犯罪危害結果，已達2300萬全國人民之生命皆嚴重受其威脅，喪盡天 

良以合法掩護非法，硬幹到底長時以往，國人在不知不覺中，慢性食 

物中毒、罹癌、不 孕 、畸形兒：：等滅種亡國嚴重後果，天地不容， 

豈止食安法、詐欺罪足以論處，要論以集體大規模殺人罪也不為過（大 

陸嚴懲「地溝油」犯罪行為，最重判死刑），然者該類極重大犯罪，

皆 「有正當工作」為護身符，得免遭處「強制工作」，相 較 於 「没有 

正當工作」者 ，何罪之有？焉能動辄處以違憲之「強制工作」？ 「強 

制工作」適用標準？其合理性正當性全無，違反憲法保障人民之工作 

權 、平等權甚為昭明。

謹 致

司 法 院  公鑒

中華民國103年10月21日


